


2、 授权委托书、 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。 证明江苏华讯电子技术有

限公司南京分公司授权受委托人接受案件调查、 领取法律文书等事宜；

3、 2024年8 月 6 日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 (勘察) 笔录及

现场检查照片、 2024年8月 9 日南京市雨花台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； 你

单位提交的《情况说明》 两份及相关附件材料； 你单位提交的《投资总额承

诺书》及相关附件材料。证明经我局调查后发现你单位存在的相关违法事实 。

关于你单位将实验废液临时存放、未建设专用危废库的违法行为，由于

你单位危废产生数量较少，不足10公斤，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， 已立行立

改； 根据《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情节轻微认定的意见》 第五

项的规定，属于违法行为轻微的情形，对你单位该项违法行为不予处罚 。

关于你单位实验室未批先建、 未办理环评相关手续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第二十五条“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”

的规定 。

二、 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 种类

1、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“建设单位

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 报告表，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

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、 报告表，擅 自开工建设

的， 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，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，

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责令恢复原

状； 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。 ”的规定，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 表1 未

批先建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表，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决定如下：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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